南宁市普通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收费标准备案表

小区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区地址：
	公司名称
	
	公司地址
	

	法人代表
	
	联 系 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小区类型
	
	小区户数
	户
	小    区

占地面积
	㎡

	建    筑

总 面 积
	㎡
	其  中：

住宅面积
	㎡
	绿化面积
	㎡

	露天车位
	位
	架 空 层

车    位
	位
	地下车位
	位

	服务等级
	级
	浮动幅度
	%
	水电是否

一户一表
	

	无电梯住

宅综合费
	元/㎡
	带电梯住

宅综合费
	元/㎡

	车辆停放费   （1、不允许超过价格主管部门规定的收费标准。2、开发商具有完全产权或受产权单位委托经营的室内停车场除外）
	
	露天（元/辆）
	架空层（元/辆）
	地下室（元/辆）

	
	
	临时
	过夜
	月票
	临时
	过夜
	月票
	临时
	过夜
	月票

	
	自行车
	
	
	
	
	
	
	
	
	

	
	摩托车
	
	
	
	
	
	
	
	
	

	
	小型汽车
	
	
	
	
	
	
	
	
	

	
	大型汽车
	
	
	
	
	
	
	
	
	

	备案理由
	公司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市价格主

管部门备

案 意 见
	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
一、办理备案需要提供以下材料：
1、此表一式三份，报市物价局备案（科园大道南宁市政务服务中心物价局窗口）；
2、随表需附：⑴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（副本）；⑵物业管理企业资质证书（副本）；⑶前期物业服务合同；⑷开发商与业主签订的购房合同；⑸原收费批文到期，重新办理备案的，需提供原批文；⑹南宁市物业管理项目中标备案表；⑺开发商对停车场地具有完全产权的，需提供产权证明；⑻要求调整收费标准，重新办理收费备案手续的，需提供调价公示内容、业主投票情况等相关材料，以及小区平面图（每栋楼需标注楼层数及房屋套数）。——以上材料均需要提供复印件，原件审核后退回（除原收费批文外）。
二、物业收费管理要求：

1、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按照规定实行明码标价，在物业管理区域内的显著位置，将实行的服务等级相对应的服务内容、服务标准以及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等有关情况进行公示;
2、收费项目和标准及收费办法应在经营场所或收费地点公示，实行酬金制计费方式的，每三个月以书面形式向业主公布收支情况。
3、物业管理区域内无规划停车场的，不能收取车辆停放费。

以上备案有效期限至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。
